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

告知如下：

（一）异议应通过皖能数采平台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实名

提出，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异议人的名称、地址、有效联系方式；

2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标段号（如有）；

3、被异议人名称；

4、具体的异议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提起异议的日期。

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

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异议人需要修改、补充异议材料的，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

补充材料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投标人的；

2、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异议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

道的；

6、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、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。

特此公告。



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3 月 9日


